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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

1日 本會自94年1月1日起參照政府機關實施公文書橫式化作業。

2日 我方民眾許先生等2 8人原訂搭乘9 3年1 2月3 1日1 8時東方航空班機自上

海浦東飛韓國濟州轉遠航返台北，因上海大雪班機改至本年 1月1日1 4

時，卻又延誤，旅客苦等多時仍無結果。經本會協調，遠航為民眾安

排住宿，東方航空班機於1月2日1 8時自上海起飛，遠航則調派加班機

於當晚接旅客轉抵台北。

3日 本會辜前董事長振甫先生辭世，董事長職務由劉副董事長兼秘書長暫

行代理。

4日 台商江先生因南亞海嘯亡故，請本會協助渠妻大陸配偶顧女士攜江君

骨灰返大陸後向境管局送件申請回台善後，經本會聯繫後境管局於1月

4日發證。

6日 本會派員赴嘉義市參加「嘉義市旅行公會」第 7屆第3次會員大會暨歲

末年終晚會。

7日 我方民眾盧先生9 3年1 2月2 9日搭機經香港轉赴大陸處理財務糾紛後即

與家人失去連繫，本會函請海協會協處。

本會派員赴雲林縣參加「台灣省旅行商業同業公會聯合會」第 4屆第3

次會員大會暨歲末聯誼餐會。

8日 本會派員參加中國福音會舉辦「兩岸宗教交流學術研討會」。

11日 我方人民林先生在廈門財物及證件遭竊，向金門紅十字會請求協助，1

月11日紅十字會總會轉洽本會協處，本會詳告補辦臺胞證及經澳門返

臺等應注意事宜外，並轉洽當地臺商協會協處匯款事宜。

12日 本會派員赴桃園市參加「桃園縣旅行公會」歲末年終晚會。

14日 本會召開「台商服務聯繫小組」9 4年度第1次會議，由顏萬進副秘書長

主持，陸委會、經濟部、財政部、交通部、經建會、勞委會、農委

會、金管會及中央銀行等相關部會代表參加。

海峽交流基金會94年大事紀01



8 7

15日 本會派員出席「台北縣旅行公會」會員座談，簡介本會業務職掌，並

參加該會歲末聯誼晚會。

18日 我方人民李先生赴四川省與大陸曾女士辦理結婚後即與家人失去連

繫，本會函請海協會協處。

境管局在馬祖執行遣返大陸偷渡犯作業，計遣返偷渡犯1 5 0人，本會派

員參與遣返作業。

19日 本會派員赴宜蘭處理中心探視大陸偷渡犯並致贈春節加菜金2萬元。

本會派員赴宜蘭參加「宜蘭縣旅行公會」會員大會暨歲末聯誼餐會。

22日 我方民眾黃先生在廣東省佛山市順德區遭歹徒綁架，家屬擬趕赴當

地，本會協調香港中旅社同意家屬於香港機場領取台胞證。續經聯繫

得知黃君遇害身亡，家屬擬偕同道士前往誦經，行程盼能延後出發；

本會電請香港中旅依家屬意願辦理；另詳告知家屬關於辦理死亡公證

書及骨灰運返等應注意事宜。

24日 境管局在馬祖執行遣返大陸偷渡犯作業，計遣返偷渡犯1 5 5人，本會派

員參與遣返作業。

27日 本會派員參加「台北市旅行公會」歲末年終晚會。

28日 本會派員赴南投參加「南投縣旅行公會」會員大會暨年終晚會。

本會與經濟部、外貿協會高雄辦事處共同主辦「兩岸經貿講座」高雄

場次，邀請富蘭德林諮詢有限公司劉芳榮總經理主講「大陸執行貿易

零售開放實務分析」。

陸委會函復本會依勞委會函釋辦理本會技工、工友、駕駛人之工作者

自8 7年7月1日起適用勞基法，其餘人員目前暫不適用，並修正本會相

關人事規定送該會核備，另請告知適用人員相關權益。

31日 大陸「海協會」副會長孫亞夫等 3人來台參加本會辜故董事長振甫喪

禮。

本會與經濟部共同主辦「兩岸經貿講座」台北場次，邀請曾文雄博士

主講「台商如何因應大陸新頒『勞動保障監察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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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

1日 本會對大陸地區公證書所簽發之驗證證明格式，自 2月1日起變更為直

式橫書；陸委會已轉知各委託機關及所屬單位本會之橫式簽名樣本。

2日 本會辜故董事長振甫先生追思會在國父紀念館舉行，海協會副會長孫

亞夫一行三人以汪道涵會長個人代表身分來台參加追思會。

本會「交流」第79期出刊。

4日 本會派員赴新竹處理中心探視大陸偷渡犯，致贈春節加菜金2萬元。

本會匯寄馬祖處理中心春節加菜金2萬元，並請該中心主任代表本會轉

致慰問之意。

5日 疾病管制局函請本會協調大陸方面提供流行性腦脊髓膜炎疫情事，本

會致函海協會儘速提供相關資訊，以確保國人健康。

6日 海協會電告流行性腦脊髓膜炎相關資訊，本會即告知疾病管制局。

我方民眾在上海預定搭乘東方航空班機赴香港，惟遲未起飛，亦未說

明原因，二百位台灣旅客求助無門；本會立即協調處理，該班機於晚

間2 1時許起飛赴香港。6日晨6時，本會續接獲通報渠等百餘位台灣旅

客在香港機場苦候一晚，無法返台；本會經協調華航另派飛機前往香

港，旅客順利返台。

15日 本會新春團拜。

外交部北美司安排美國前駐台外交人員傅嵐（ Jerry Fowler）來會拜

會。

我方人民涂女士隨團赴東北旅遊，在哈爾濱機場遭安檢人員懷疑渠隨

身攜帶感冒藥係毒品，當眾令其脫下羽絨外套、夾克、長褲及鞋子搜

身檢查，證實並非毒品後竟未有任何表示，渠深感受辱。本會致函海

協會、國家旅遊局要求妥處。

16日 外交部中南美司安排哥斯大黎加「國際人類永續發展中心」執行長舜

巴多大使（Fernando Zumbado Jimenez）來會拜會，由詹志宏副秘書長

主持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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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與陸委會、經濟部及工業總會共同主辦「 9 4年大陸台商春節聯誼

活動」台商及產業公會代表出席相當踴躍，總統及院長分別蒞臨訓

勉，氣氛熱絡。

17日 本會致大陸海協會慰問遼寧地區煤礦爆炸意外事件。

20日 本年台商春節包機事宜由本會聯繫廣州、北京、上海台商協會彙整提

報名冊，各地台商協會提報申請搭乘包機人數如下：上海3 , 4 4 3人、廣

州2 , 5 9 7人、北京2 , 11 8人，共計8 , 1 5 8人，占全體搭乘人數約達78 %。

包機作業於2月20日圓滿結束。

22日 本會辦理顏前副秘書長榮陞民進黨中央黨部副秘書長歡送茶會議。

本會召開稽核小組第249次會議。

23日 本會派員參加中華青年交流協會邀請「2 0 0 5年第5屆中華全國青年聯合

會傑出青年元宵訪問團」來台舉辦之兩岸青年交流座談會。

境管局在馬祖執行大陸偷渡犯遣送作業，計遣送非法來台大陸地區人

民180人，接回我方人民1人，本會派員參與作業。

24日 境管局在馬祖執行大陸偷渡犯遣送作業，計遣送非法來台大陸地區人

民180人，接回我方人民1人，本會派員參與作業。

本會與經濟部、台中世貿中心共同主辦「兩岸經貿講座」台中場次，

邀請富蘭德林諮詢有限公司劉芳榮總經理主講「大陸執行貿易零售開

放實務分析」。

25日 本會派員參加唐龍藝術公司邀請「上海市文化廣播管理局社會文化考

察團」來台之歡迎活動。

本會與經濟部共同主辦「兩岸經貿講座」台北場次，邀請劉芳榮總經

理（富蘭德林諮詢有限公司）主講「大陸執行貿易零售開放實務分

析」。

漁業署函告本會，略以高雄籍「慶奇豐號」漁船於2月2 5日1 2時許，在

北緯2 1度0 5分、東經11 5度0 5分海域與大陸籍「陽西2 2 1 3 3號」發生碰

撞，該船一名船員遭大陸漁民強押至大陸漁船上，迫使「慶奇豐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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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隨大陸漁船駛往廣東陽江協調。本會於本日函請海協會儘速協處。

陸委會函復有關本會修訂之「會務人員退職撫卹辦法」乙案同意備

查。

26日 本會派員參加中華企劃人協會邀請「第9屆和平小天使交流訪問團」來

台舉辦之下「家庭、教育」座談會。

海巡署函告本會，略以蘇澳籍「海龍一號」漁船於2月2 6日11時許，在

北緯2 5度5 0分、東經1 2 1度2 9分海域處，因船艙破裂導致嚴重進水，情

況十分危急。嗣經我方海巡署派遣艦艇前往救援，僅尋獲生還人員1人

及5名罹難者遺體；獲救人員經送醫救治後並無大礙，並暫由我方予以

妥善收容，至罹難者遺體則目前冰存蘇澳榮民醫院。另有我方船長及1

名大陸漁工落海失蹤後，迄未尋獲。本會已 3月3日函請海協會轉知漁

工家屬。

三月

1日 本會顏萬進副秘書長奉准於9 4年3月1日辭職，轉任民主進步黨中央黨

部副秘書長。

4日 本會派員參加中華民國圖書出版事業協會邀請「上海新聞出版局訪問

團」之歡迎活動。

海巡署函告本會，略以3月4日晚間4名大陸人民駕乘舢舨涉嫌擅入金門

禁止水域並從事走私行為，經我方派遣船筏「麗水 1號」、「海埔1號」

前往查緝時，該舢舨於匆忙逃逸中撞擊以觸礁失去動力之我方「海埔1

號」，致有2人落海溺斃，另2名則由附近作業之漁船接回。我方失去動

力之「海埔1號」船筏則隨海流漂至大陸角嶼海域擱淺，嗣由大陸方面

拖回。本會已於3月5日函請「海峽兩岸關係協會」協調有關單位查明

案情、儘速歸還我方巡防船筏「海埔1號」，並嚴懲涉及本案非法走私

之人員。

7日 大陸青島市旅遊局副局長初連玉率「青島市旅遊協會」來台，本會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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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服務處派員參加「中華兩岸旅行協會」歡迎餐會。

8日 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師生一行2 0人來會參訪座談，由詹志宏副秘書

長主持接待。

本會派員參加台北市文化教育交流發展協會邀請「天津教育學會參訪

團」來台所舉辦之「2005年海峽兩岸教育座談會」活動。

本會召開「台商服務聯繫小組」9 4年度第2次會議，經貿服務處廖運源

處長代理主持，陸委會、經濟部、財政部、交通部、經建會、勞委

會、農委會、金管會及中央銀行等相關部會代表參加。

本會與經濟部、外貿協會高雄辦事處共同主辦「兩岸經貿講座」高雄

場次，邀請郭清寶律師（理維國際法律事務所）主講「大陸商務合同

撰擬及陷阱分析」。

9日 境管局在馬祖執行大陸偷渡犯遣返作業，計遣返大陸偷渡犯1 8 9人，本

會派員前往參與作業。

11日 3月11日~ 2 1日，本會9 3年度決算各處室就業務、工作計畫實施狀況及

績效，結合原編列之業務計畫內容，彙編完成決算報告書。 9 3年度歲

入計7 , 2 3 1萬0 , 5 2 9元，執行率6 7 . 1 %；歲出計1億8 , 1 0 3萬9 , 1 0 4 . 5元，執

行率8 2 . 9 8 %，收支相抵須動本1億0 , 8 7 2萬8 , 5 7 5 . 5元，動本數較原預算

絀數少168萬6,424.5元。

14日 大陸瀋陽市旅遊局長柳秀芝率「大陸東北四城市旅遊聯盟參訪團」來

台，本會旅行服務處派員出席「中華兩岸旅行協會」舉辦之晚宴。

16日 我方民眾葉先生在西安因大巴士翻車亡故，本會協助家屬辦落地簽

外，並詳告死亡公證書及骨灰運返等善後應注意事宜。

17日 立法院內政及民族委員會召開第6次全體委員會議，邀請陸委會吳主委

及本會劉秘書長列席業務報告並備質詢。

本會派員參加沈春池文教基金會邀請「 2 0 0 5年兩岸文化交流管理專業

人員訪問團」所舉辦之「兩岸文化行政專業人士綜合座談會」活動。

23日 本會與經濟部、台中世貿中心共同主辦「兩岸經貿講座」台中場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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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請郭清寶律師（理維國際法律事務所）主講「大陸商務合同撰擬及

陷阱分析」。

24日 立法院內政及民族委員會召開第9次全體委員會議，邀請陸委會吳釗燮

主委報告「因應中共反分裂法，兩岸最新情勢報告」，並邀本會劉德勳

秘書長列席備詢。

本會與經濟部共同主辦「兩岸經貿講座」台北場次，邀請李永然律師

（永然聯合法律事務所）主講「大陸台商簽訂合同的法律須知」。

25日 本會派員參加台南藝術大學主辦之「荒漠傳奇、璀燦再現－敦煌藝術

大展」開幕式活動。

26日 遠東航空派赴珠海簡姓機師等人在當地被毆致一死一傷，本會立即與

該公司及家屬密切聯繫，並協助向外交部及澳門中旅社趕辦護照、臺

胞證，另詳告辦理死亡公證書、驗證程序、骨灰運返等事宜。簡機師

家屬希望立即前往珠海，本會協請復興航空安排機位、我駐澳代表處

協助接機，家屬順利於傍晚辦妥臺胞證抵達珠海；海協會電告本案案

情並傳真本會。本會於 2 9日函覆海協會表示感謝，並請續予妥處善

後；3 0日，本會應遠航之請，電請我駐澳代表處協助安排家屬返台過

境澳門之接送事宜。同日，簡機師家屬返台，對本會及駐澳代表處之

協助表示感謝。

29日 英國「衛報」副總編輯Simon Tisdall來會拜會詹志宏副秘書長。

四月

1日 本會與經濟部、外貿協會高雄辦事處共同主辦「兩岸經貿講座」高雄

場次，邀請洪永沛先生（永華投資公司總經理）主講「 2 0 0 5年台商大

陸融資策略」。

4日 關於我方漁船「德成1 2號」失火獲救事，本會電請海協會妥為醫療並

安置獲救之3位我方漁民。

本會召開稽核小組第250次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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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請郭清寶律師（理維國際法律事務所）主講「大陸商務合同撰擬及

陷阱分析」。

24日 立法院內政及民族委員會召開第9次全體委員會議，邀請陸委會吳釗燮

主委報告「因應中共反分裂法，兩岸最新情勢報告」，並邀本會劉德勳

秘書長列席備詢。

本會與經濟部共同主辦「兩岸經貿講座」台北場次，邀請李永然律師

（永然聯合法律事務所）主講「大陸台商簽訂合同的法律須知」。

25日 本會派員參加台南藝術大學主辦之「荒漠傳奇、璀燦再現－敦煌藝術

大展」開幕式活動。

26日 遠東航空派赴珠海簡姓機師等人在當地被毆致一死一傷，本會立即與

該公司及家屬密切聯繫，並協助向外交部及澳門中旅社趕辦護照、臺

胞證，另詳告辦理死亡公證書、驗證程序、骨灰運返等事宜。簡機師

家屬希望立即前往珠海，本會協請復興航空安排機位、我駐澳代表處

協助接機，家屬順利於傍晚辦妥臺胞證抵達珠海；海協會電告本案案

情並傳真本會。本會於 2 9日函覆海協會表示感謝，並請續予妥處善

後；3 0日，本會應遠航之請，電請我駐澳代表處協助安排家屬返台過

境澳門之接送事宜。同日，簡機師家屬返台，對本會及駐澳代表處之

協助表示感謝。

29日 英國「衛報」副總編輯Simon Tisdall來會拜會詹志宏副秘書長。

四月

1日 本會與經濟部、外貿協會高雄辦事處共同主辦「兩岸經貿講座」高雄

場次，邀請洪永沛先生（永華投資公司總經理）主講「 2 0 0 5年台商大

陸融資策略」。

4日 關於我方漁船「德成1 2號」失火獲救事，本會電請海協會妥為醫療並

安置獲救之3位我方漁民。

本會召開稽核小組第250次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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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日 「交流」第80期出刊。

我駐香港代表處電告：香港「落馬洲」海關查詢「德成 1 2號」案獲救

之3人是否為台灣人民。本會即提供資料俾渠等入境香港，代表處並派

人趕辦「返國證明」及改訂機位，晚間 2 1時渠等返抵中正機場。相關

處理情形，本會均與家屬及漁業署保持聯繫。

8日 依「大陸事務財團法人設立許可及監督準則」第5條及第1 6條規定，本

會93年度決算報告書及動本1億872函請陸委會許可及核備。

召開本會第5屆董監事第1 0次聯席會議，會中除審議通過 9 3年度決算

外，並通過補選內政部林永堅政務次長、交通部周禮政務次長為董

事，法務部湯金全政務次長、陸委會游盈隆副主任委員為監事。

12日 海巡署函告本會，略以我方船長游先生駕乘蘇澳籍「新協福 3 6號」漁

船，於4月11日11時許，在蘇澳港口南堤，涉嫌未經主管機關核准非法

載運1 0名大陸漁工偷渡來台。上述人、船均由我方查獲，移送宜蘭地

檢署偵辦並予收容，爰請本會協處。本會已於 4月2 1日函請海協會協

處。

13日 1 3日、1 4日，本會劉德勳秘書長應邀列席立法院內政及民族委員會第

14次全體委員會議。

本會93年年報出刊。

15日 境管局在馬祖執行大陸偷渡犯遣返作業，計遣返大陸偷犯1 7 6人，接回

我方人民3人，本會派員前往參與作業。

我方民眾蘇先生自深圳出發，原訂在香港搭華航班機返台，自此毫無

音訊。本會經多方瞭解並電洽我香港代表處獲告：蘇君因攜帶危險物

品並未申報，被機場警方扣留；經本會協調依例罰款結案，安排蘇君

搭乘當日傍晚班機返台。

舉行94年第1季慶生會。

18日 法律服務處代處長何武良擬真除為處長事，陸委會同意備查，自4月1 8

日生效並令頒週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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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日 大陸浙江小百花越劇團團員金先生誤將其旅行證件併同行李打包送海

運託運，邀請單位新象文教基金會陳請協助。本會即聯繫境管局、澳

門航空等單位協助出境與轉機等相關事宜，並與大陸方面聯繫協調，

金君於當日順利返回大陸。

召開94年第1季彈性基金運作檢討會議。

24日 本會派員參加台北市兩岸經貿文教交流協會主辦之「中國經濟轉型與

地方治理暨台商投資研討會」。

25日 本會派員參加陸委會召開之「研商大陸地區人民陳心茹來台就醫事宜」

會議，會中決議專案許可陳小妹妹及陪病監護人孟女士（病童外婆）

來台，本會協助忠孝扶輪社辦理相關入出境事宜。

26日 廈門台商陳先生遇害，本會協助家屬領得護照、告知在廈門辦落地簽

應備文件，家屬等11人於當日抵達廈門處理善後。經本會協調香港事

務局及華航，陳先生12位家屬順利取得機位於28、29日分批返台。

本會與經濟部、外貿協會台南辦事處共同主辦「兩岸經貿講座」台南

場次，邀請張聰德總經理（經華國際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主講

「個人赴大陸工作所得如何申報」。

27日 本會與經濟部共同主辦「兩岸經貿講座」台北場次，邀請張聰德總經

理主講「個人赴大陸工作所得如何申報」。

五月

2日 本會與經濟部、台中世貿中心共同主辦「兩岸經貿講座」台中場次，

邀請史芳銘會計師（漢邦會計師事務所）主講「台籍幹部個人所得稅

規劃實務」。

3日 我方人民張先生前往澳門並轉赴東莞訪友，卻毫無音訊，本會即向復

興航空及我駐澳門單位查證張君出入境記錄，並函請海協會協尋。

4日 本會致函海協會，要求該會儘速協調有關機關轉知大陸國土資源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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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海洋地質調查局所屬之「探寶號」立刻離開我東沙海域。

我方人民林先生5年前前往大陸旅遊並治病，後與家人失去聯繫，本會

函請海協會協處。

海巡署函告，大陸人民王仲奮、王土堆駕乘無船名漁船於年 5月4日擅

入我金門禁止水域，企圖非法載送我方人民張君偷渡大陸，雖經執法

人員命令停船接受檢查，惟該船卻加速逃逸，並分別持竹竿、鐵條以

暴力手段攻擊我執法人員。王君等人均已移送福建金門地方法院檢察

署偵辦，並予收容。本會於5月1 6日函請海協會協調大陸方面嚴格約束

所屬漁船及漁民，切勿再進入我方限制及禁止水域，對於擅入水域從

事不法犯行之船隻、人員，仍將依法處理。

5日 深圳台商協會鄭榮文會長偕慈濟功德會王令一代表等來會，就台商協

會捐贈「七二水災」賑災款新台幣200萬元辦理轉捐。

6日 我方人民吳女士6年前前往大陸，後與家人失去聯繫，本會函請海協會

協處。

本會與經濟部、外貿協會高雄辦事處共同主辦「兩岸經貿講座」高雄

場次，邀請漢邦會計師事務所史芳銘會計師主講「台籍幹部個人所得

稅規劃實務」。

9日 我方人民謝先生前往北京居庸關旅遊，遭當地餐廳敲竹槓，本會函請

海協會協調處理。

10日 陸委會吳釗燮主任委員等一行16人來會視察。

12日 我方人民吳先生搭機前往澳門擬轉赴大陸，卻與家人失去聯繫，本會

即向境管部門確認吳君出境紀錄，並協助家屬查證吳君是否入境大

陸。續接獲家屬電告：吳君已來電報平安。

本會派員赴高雄參加「高雄市旅行公會」舉辦之「2005年高雄旅展」。

13日 關於協助滯留長庚醫院療養之大陸配偶陳女士返回大陸事，本會函請

海協會協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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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派員出席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於5月1 3日於台中市該校推廣教育中心

第一會議室舉辦「 9 3年度優先接受家庭教育課程規劃」專家諮詢會

議。

15日 1 5日、1 6日，本會派員陪同時報基金會所邀請之大陸學者吳敬璉夫婦

等一行赴彰化、雲林等地參訪。

17日 本會邀集陸委會、經濟部、交通部、經建會、農委會、勞委會、金管

會、中央銀行、商業總會與工業總會等單位，召開「台商服務聯繫小

組」94年度第3次會議。

召開本會稽核小組第251次會議。

18日 境管局在馬祖執行大陸偷渡犯遣返作業，計遣返大陸偷渡犯1 7 9人，本

會派員前往參與作業。

19日 本會派員參加「台北市旅行公會」第13屆第3次會員代表大會。

23日 海巡署5月2 3日函告，略以大陸國土資源部「奮鬥四號」，正於我方西

南方約1 0 0浬處進行探勘作業，作業區域係我方專屬經濟海域，依「中

華民國專屬經濟海域暨大陸礁層法」規定，從事任何探勘、調查等相

關活動，均應經我方政府許可，爰請本會協助函告海協會。本會除於

當日函告海協會即刻轉知「奮鬥四號」即刻離開我方海域，以免觸

法，盼雙方共同維護海上和諧氣氛外，並發佈新聞稿。

24日 本會與經濟部共同主辦「兩岸經貿講座」台北場次，邀請王悅賢先生

（國際通商法律事務所大陸事務組負責人）主講「台商在大陸撤資應注

意事項」。

海巡署5月2 4日再度函告，略以大陸國土資源部「奮鬥四號」，自本年5

月2 2日起於我方西南方海域進行探勘作業，嚴重違反我方法令規定，

本會雖已於2 3日致函海協會，要求儘速協調有關單位轉知「奮鬥四號」

即刻離開我方海域，惟迄本2 4日該船仍滯留於我方海域作業。目前我

方主管機關僅對「奮鬥四號」柔性勸離，若該船仍拒不離去，我方將

採取必要措施。本會除於當日即函告海協會即刻轉知「奮鬥四號」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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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離開我方海域，以維和諧外，並發佈新聞稿。

25日 本會派員參加台北市廣播電視節目製作商業同業公會邀請「深圳市新

聞傳播業參訪團」來台舉辦之「兩岸新聞傳播業聯合研討會」活動。

本會與經濟部、外貿協會高雄辦事處共同主辦「兩岸經貿講座」高雄

場次，邀請張耿銘博士（浩華法律事務所）主講「大陸貿易法律實務

案例分析」。

26日 本會9 3年度所得稅結算委託致遠會計師事務所完成帳務查核及簽證，

9 3年度收入總額8 , 0 2 3萬餘元，支出總額1億8 , 0 1 0萬餘元，應納稅額為

「0」，呈請劉德勳代董事長核定後向財政部台北市國稅局完成申報。

31日 我方人民楊先生數年前前往大陸工作，後與家人失去聯繫，本會函請

海協會協處。

本會與經濟部、台中世貿中心共同主辦「兩岸經貿講座」台中場次，

邀請張耿銘博士（浩華法律事務所）主講「大陸貿易法律實務案例分

析」，經貿服務處陳榮元科長前往主持。

六月

2日 關於我方民眾吳女士陳請協助因遺失證照致滯留福建其父吳先生返臺

事，本會函請海協會協處。

3日 台北景文技術學院師生一行45人來會參訪。

本會與「旅行業品保協會」就協處兩岸人身安全事宜交換意見並工作

餐敘。

6日 本會匯寄馬祖處理中心春節加菜金2萬元，並請該中心主任代表本會轉

致慰問之意。

7日 7日及1 4日，本會分別辦理致函海協會慰問有關重慶及黑龍江等地區洪

災事宜。

「交流」第81期出刊。

召開本會稽核小組第252次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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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日 關於大陸偷渡犯鄧建忠在宜蘭處理中心自殺亡故事，本會電告大陸家

屬。

本會派員參加「台北縣旅行公會」第4屆第2次會員代表大會。

9日 本會派員參加淡江大學高等教育研究所與評鑑中心主辦「市場化過程

中政府與高等教育之關係：兼論中國民辦高校的角色與發展」學術研

討會。

本會派員赴宜蘭處理中心探視大陸偷渡犯，致贈端午節加菜金2萬元。

10日 本會召開第5屆董監事第11次聯席會議，會中通過選舉張俊雄先生擔任

本會董事，並獲一致通過擔任本會董事長。會議結束後，張董事長召

開記者會表示，獲選為董事長，深感責任重大，未來將結合各屆賢達

與海基會同仁，共同為促進兩岸良性互動與民眾福祉全力以赴。

本會派員參加國立歷史博物館主辦之「雷峰塔－秘寶與白蛇傳奇展」

開幕式活動。

本會派員赴新竹處理中心探視大陸偷渡犯，致贈端午節加菜金2萬元。

本會派員參加「港龍航空」成立20周年慶祝酒會。

本會與「中華航空」就協處兩岸人身安全事宜交換意見並工作餐敘。

13日 本會辦理「9 4年大陸台商協會端午節座談聯誼活動」，計有台商1 2 0餘

位參加，共同主辦單位、協辦、列席單位等計1 0 0餘位出席，總參與人

數達230餘人。

14日 本會派員參加台灣海峽兩岸校際交流發展促進會邀請天津盲人學校及

上海啟智學校師生來台所舉辦之「點燃生命燈、牽繫兩岸情」活動。

17日 境管局在馬祖執行大陸偷渡犯遣返作業，計遣返大陸偷渡犯1 7 6人，接

回我方人民3人，本會派員前往參與作業。

21日 嘉義市商業會「黑龍江工商考察團」2 0日晚間在黑龍江省塔河縣發生

車禍事，本處獲悉後經洽「嘉義市旅行公會」與承辦之總廣旅行社獲

告：7位團員受傷，2位輕傷、5位骨折，均無生命危險。本會即告知旅

行社在澳門辦證、上海落地簽及哈爾濱落地簽之方法、健保給付及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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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回台相關應注意事宜；本會電請海協會提供妥善醫療以及家屬在哈

爾濱落地簽之便利。

22日 我方人民林先生年中前往大陸經商後失去聯繫，本會函請海協會協

處，續接獲家屬電告林君已與家人聯絡。

23日 關於中度智障台北市市民綦女士權益事，台北市身心障礙福利會館電

告：為確保綦女權益，將由該局陪同向法院聲請禁治產，待確認後再

聲請法院指定監護人，以管理其財產、向團管區申領半俸。本會電告

陸委會及戶籍地里長，另告知綦女大陸親屬屆時將陪同返台。

24日 本會派員參加「中華兩岸旅行協會」為「湖南省旅遊局訪問團」舉辦

之歡迎晚宴。

28日 本會召開「台商服務聯繫小組」9 4年度第4次會議，邀集陸委會、經濟

部、交通部、財政部、教育部、經建會、農委會、勞委會、金管會、

中央銀行、商業總會及本會代表出席。

本會與經濟部共同主辦「兩岸經貿講座」台北場次，邀請李孟洲先生

（投資中國信息網社長）主講「大陸各地投資環境變化與台商經營策

略」。

29日 本會與經濟部、外貿協會高雄辦事處共同主辦「兩岸經貿講座」高雄

場次，邀請曾文雄博士主講「台商在大陸撤資應注意事項」。

30日 我方人民陳女士2月間前往大陸後失去聯繫，本會函請海協會協處。

七月

1日 關於9 3年7月長白山車禍案亡故旅客家屬陳請協處大陸所規定之旅遊意

外險理賠事，本會函請海協會、大陸國家旅遊局儘速處理，以維旅客

權益。

本會於7月1日函請海協會、福建省台辦、公安廳等單位協調相關部門

追究大陸地區人民蔣女涉嫌持偽變造證件假結婚來台刑責，俾利兩岸

共同打擊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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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回台相關應注意事宜；本會電請海協會提供妥善醫療以及家屬在哈

爾濱落地簽之便利。

22日 我方人民林先生年中前往大陸經商後失去聯繫，本會函請海協會協

處，續接獲家屬電告林君已與家人聯絡。

23日 關於中度智障台北市市民綦女士權益事，台北市身心障礙福利會館電

告：為確保綦女權益，將由該局陪同向法院聲請禁治產，待確認後再

聲請法院指定監護人，以管理其財產、向團管區申領半俸。本會電告

陸委會及戶籍地里長，另告知綦女大陸親屬屆時將陪同返台。

24日 本會派員參加「中華兩岸旅行協會」為「湖南省旅遊局訪問團」舉辦

之歡迎晚宴。

28日 本會召開「台商服務聯繫小組」9 4年度第4次會議，邀集陸委會、經濟

部、交通部、財政部、教育部、經建會、農委會、勞委會、金管會、

中央銀行、商業總會及本會代表出席。

本會與經濟部共同主辦「兩岸經貿講座」台北場次，邀請李孟洲先生

（投資中國信息網社長）主講「大陸各地投資環境變化與台商經營策

略」。

29日 本會與經濟部、外貿協會高雄辦事處共同主辦「兩岸經貿講座」高雄

場次，邀請曾文雄博士主講「台商在大陸撤資應注意事項」。

30日 我方人民陳女士2月間前往大陸後失去聯繫，本會函請海協會協處。

七月

1日 關於9 3年7月長白山車禍案亡故旅客家屬陳請協處大陸所規定之旅遊意

外險理賠事，本會函請海協會、大陸國家旅遊局儘速處理，以維旅客

權益。

本會於7月1日函請海協會、福建省台辦、公安廳等單位協調相關部門

追究大陸地區人民蔣女涉嫌持偽變造證件假結婚來台刑責，俾利兩岸

共同打擊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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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日 中區服務處人力採漸進固定派駐，自 9 4年7月4日起文書驗證及業務管

理人員由法律服務處組員派駐。

5日 本會與經濟部、台中世貿中心共同主辦「兩岸經貿講座」台中場次，

邀請曾文雄博士主講「台商在大陸撤資應注意事項」。

境管局前曾函請本會協查「泉州市豐澤區人民法院」製作之民事判決

書及法律文書生效證明之真偽。經本會函請大陸有關單位協助查明，

本會並於7月5日轉復境管局。

台北市榮民服務處前曾函請本會協查故榮民陳先生之大陸胞妹之狀

況。經本會函請「廣東省增城市公安局」協查，該局查復尋人未獲，

本會於7月5日轉復。

6日 舉行94年第2季慶生會。

7日 我方民眾廖先生在遼寧省營口市因視網膜剝離動手術，病況穩定欲返

台，因眼壓問題不能搭機，已申請小三通返台，請本會協助並詢問相

關事宜。本會經洽境管局於1日給予入境許可，另告知醫護陪同、健保

核退事宜。廖君於5日中午自廈門抵金門，本會即請廖君赴金門醫院檢

查，醫生開具不能搭機證明後，據以搭乘貨船，於7日上午返抵高雄。

8日 境管局在馬祖執行大陸偷渡犯遣返作業，計遣返大陸偷渡犯1 5 5人，接

回我方人民4人，本會派員前往參與作業。

民眾李先生於8 9年間因故被大陸禁止入境，現欲返故鄉探視親友，本

會函請海協會協調處理，儘速協助李先生辦理赴大陸手續。

臺中縣警察局清水分局函告，大陸人民蕭先生年6月中旬涉嫌未經許可

入境我方，並於6月2 9日涉嫌強盜殺害我方人民陳先生命案，經我警方

循線於7月4日在臺中縣梧棲鎮民房清查發現，蕭先生持槍拒捕，經警

攻堅後自戕身亡，遺體存放於沙鹿鎮童綜合醫院。本會於 7月8日函請

海協會、湖南省台辦等單位轉知蕭先生家屬來臺處理善後事宜。

「韓國國民大學法學院北韓法制研究中心」張所長、教授及研修生一

行2 1人，在臺灣大學王教授泰銓陪同下於本日下午來會拜會，由劉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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勳秘書長親自接待，雙方並就相關問題進行意見交換，張所長一行人

並參觀本會法律服務中心及資料室。

9日 本會與味全文教基金會共同主辦「2 0 0 5大陸台商子女『探索台灣之美』

快樂研習營」（三梯次）活動第一梯次始業式；第三梯次結業式則於 8

月14日舉行。

19日 考試院、行政院會同修正發布各機關學校聘僱人員離職儲金給與辦

法，有關提撥率由7 %調整為1 2 %，個人及機關學校各負擔5 0 %，自9 4

年7月1日生效。本會約聘人員比照調整。

20日 本會派員參加中華道教總會主辦之「蓬萊仙韻－兩岸道教音樂聯合大

匯演」活動。

召開本會94年第2季彈性基金運作檢討會議。

23日 海巡署函告本會，略以磺港籍「新東發 1 3 6號」漁船於7月2 3日，在鼻

頭角8 . 9浬處發生碰撞意外，致該船瞬間翻覆，船上 6人全部落海。嗣

經海巡署艦艇展開緊急救援，並陸續救起2名生還漁工，且從翻覆船艙

內尋獲船長及3名漁工遺體。本會已於8月3日函請海協會協助轉知漁工

家屬。

25日 關於黑龍江車禍案後續事宜，本會徵詢相關機關及人員之意見積極協

助處理。

26日 本會應「旅行業經理人協會」之邀，派員為該會第8期旅行業經理人訓

練班講授「兩岸旅遊交流與展望」。

陸委會函復本會機要人員員額及進用等管理規範事，原則同意核備。

27日 關於遭判刑我方人民林教授家屬請求協助以團聚方式探視事，本會函

請海協會優予處理，以慰家屬懸念。

本會與經濟部、外貿協會高雄辦事處共同主辦「兩岸經貿講座」高雄

場次，邀請蕭新永先生（遠通國際經營顧問公司總經理）主講「大陸

就業新規定對台商的衝擊」。

28日 本會與經濟部、台中世貿中心共同主辦「兩岸經貿講座」台中場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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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請蕭新永先生（遠通國際經營顧問公司總經理）主講「大陸就業新

規定對台商的衝擊」。

29日 本會與經濟部、外貿協會台南辦事處共同主辦「兩岸經貿講座」台南

場次，邀請蕭新永先生（遠通國際經營顧問公司總經理）主講「大陸

就業新規定對台商的衝擊」。

八月

2日 本會派員參加台灣留學大陸青年發展協會主辦之「 2 0 0 5年大陸台生暑

期營」活動。

本會派員參加中華青年交流協會主辦之「 2 0 0 5年海峽兩岸大學生辯論

賽」頒獎活動。

本會邀集陸委會、經濟部、交通部、財政部、教育部、經建會、農委

會、勞委會、金管會、中央銀行、商業總會與工業總會等單位，召開

「台商服務聯繫小組」94年度第5次會議。

3日 召開第1次勞資會議選舉勞資會議代表，並舉行本會第 1次勞工退休準

備金監督委員會議及選舉委員。

4日 關於部分大陸福建籍配偶經「小三通」遭大陸邊防人員阻擋事，本會

應境管局之請函告海協會，9 3年3月1日前我方規定來台地址必需限定

為金門或馬祖，惟新制度實施後已無此限制，只要我方入境證附記欄

有載明「得經金門馬祖入出境」即可入境，請該會協調大陸相關單位

配合，以利兩岸民眾入出境往來。

本會與經濟部共同主辦「兩岸經貿講座」台北場次，邀請李永然律師

（永然聯合法律事務所所長）主講「台商對大陸工會及勞動合同的應有

認識」。

8日 海巡署函告本會，略以澎湖籍「新宏祥號」漁船於 8月8日在澎湖西嶼

西北方約3 5浬處遭大陸公安船不明原因追逐，並於同日經大陸海關船

登檢，檢查後未發現任何違法情事，海關船隨即離開，「新宏祥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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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於翌日返回澎湖外垵漁港；經查大陸公務船舶登檢我方漁船之位

置，係屬我方管轄海域，其越界與登檢行為，已嚴重破壞雙方海上和

諧氣氛。本會於本日函請海協會處理。

召開本會稽核小組第253次會議。

9日 我方民眾張先生在廈門遇害，本會協調領事局為3位家屬辦妥護照，並

告知廈門機場公安簽證處電話及辦理落地簽應備文件，另詳告申辦死

亡公證書、火化及骨灰通關等應注意事宜。

境管局在馬祖執行大陸偷渡犯遣返作業，計遣返大陸偷渡犯1 6 4人，本

會旅行服務處劉克鑫處長偕同仁前往參與作業。

10日 本會派員參加台北市廣播電影電視公會邀請「山東省新聞訪問團」來

台之歡迎活動。

11日 召開本會第5屆董監事第1次臨時會議，會中通過本會捐助暨組織章程

部分條文修正案，回復原章程所訂之董事4 3人，監事6人編制員額；同

意改聘游盈隆監事為董事、黃偉峰董事為監事，並通過內政部張溫鷹

政務次長、政大國際關係研究中心林碧炤主任、台灣區電機電子工業

同業公會許勝雄理事長、華南銀行林明成董事長、財團法人中技黃輝

珍董事長等5人補任董事；此外會中選舉游盈隆董事擔任本會副董事長

兼秘書長，會議之後舉行卸、新任秘書長交接典禮。

17日 本會與中華知識經濟協會合辦「當前經貿問題與對策知識論壇」研討

會，計有50餘位企業代表參加，本會張俊雄董事長到場致詞。

18日 「高雄市觀光協會」黃金祥理事長、「旅行業品質保障協會」林晉榮

理事長等人拜會本會張俊雄董事長。

24日 召開本會稽核小組第254次會議。

25日 我方民眾施女士及潘女士滯留大陸，本會函請海協會協調相關部門儘

速辦理出境證件協處返台。

荷蘭共同日報駐北京記者瑪萊雅於8月2 5日上午來會採訪來本會辦理驗

證之大陸配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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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日 內政部警政署函告，據我方遊戲新幹線網路公司表示，「上海市公安

局」偵辦該公司電腦主機遭駭客入侵案時，已取得本案我方嫌犯涉案

資料，為求能追查其他在我方之共犯，請本會協助。本會於8月2 6日函

請海協會、上海市公安局等單位協助提供我方公司電腦主機遭駭客入

侵在大陸之嫌犯資料，以利案情之偵破。

30日 本會台商服務中心正式成立，由行政院謝長廷院長、陸委會吳釗燮主

委、本會張俊雄董事長及游盈隆秘書長共同揭牌。

31日 本會與經濟部共同主辦「兩岸經貿講座」台北場次，邀請蕭新永先生

（遠通國際經營顧問公司總經理）主講「大陸就業新規定對台商的衝

擊」。

財團法人中技社以促進台灣產業發展為宗旨，捐助本會新台幣 1 0 0 0萬

元整為會務運作維持經費，9 4年度5 0 0萬元已撥入會，餘額將於9 5年度

撥付。

九月

1日 中共「國家統計局」副局長朱向東先生來台參訪在陽明山泡溫泉時意

外亡故事，本會接獲通報後即派員前往醫院瞭解情形，並通報海協會

請其轉告家屬。本會並協請陸委會、境管局趕辦相關手續，朱向東先

生家屬與大陸「國家統計局」陪同人員一行五人於3日來台，本會旅行

服務處劉克鑫處長偕同仁前往接機並協助家屬處理認屍、火化等善後

事宜。5 日，家屬辦妥善後事宜，搭機離台。

我方民眾王先生在哈爾濱亡故，家屬3人在中正機場辦護照，請本會協

助。本會告知辦理健保給付、死亡公證書、火化、骨灰運返應注意事

宜，再電請華航為家屬保留機位，另洽請外交部機場辦事處與家屬住

所地永和市公所相互聯繫確認亡者之子退伍事宜。家屬3人當日上午順

利領得護照，前往大陸奔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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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日 本會派員參加台北市雜誌商業同業公會邀請「中國科協交流訪問團」

來台所舉辦之「大陸科技期刊展覽會」活動。

8日 境管局在馬祖執行大陸偷渡犯遣返作業，計遣返大陸偷渡犯1 5 6人，本

會派員前往參與作業。

9日 本會邀集陸委會、經濟部、交通部、財政部、教育部、經建會、農委

會、勞委會、金管會、中央銀行、商業總會與工業總會等單位召開

「台商服務聯繫小組」94年度第6次會議。

本會顏前副秘書長萬進奉准於本年 3月1日辭職轉任民主進步黨中央黨

部副秘書長後，所遺職缺奉董事長核定由林主任秘書淑閔升任，主任

秘書乙職由經貿服務處廖處長運源升任，經陸委會同意備查，自 9月9

日生效並令頒週知。

召開本會稽核小組第254次會議。

12日 我方民眾彭先生8 6年前往大陸，毫無音訊，家屬因需辦理戶籍變更等

後續事宜陳請協助，本會函請海協會協尋。

14日 本會派員赴宜蘭處理中心探視大陸偷渡犯，致贈中秋節加菜金2萬元。

16日 本會派員參加國立歷史博物館主辦之「鄭和與海洋文化－鄭和下西洋

六百週年特展」開幕活動。

本會派員赴新竹處理中心探視大陸偷渡犯，致贈中秋節加菜金2萬元。

境管局在馬祖執行大陸偷渡犯遣返作業，計遣返大陸偷渡犯1 6 3人，本

會派員前往參與作業，並赴馬祖處理中心探視大陸偷渡犯，致贈中秋

節加菜金2萬元。

19日 本會派員參加中華民圖書出版事業協會邀請「海峽兩岸出版中心考察

團」來台之歡迎活動。

20日 本會辦理「9 4年大陸台商協會秋節座談聯誼活動」暨「第六屆台商盃

高爾夫球賽」，計有4 6 0餘位台商參加，行政院謝院長蒞臨訓勉並頒發

各項球賽獎項，氣氛熱絡，賓主盡歡

21日 本會派員參加中華民國圖書發行協進會主辦之「上海書展」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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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日 本會派員出席「高雄市旅行商業同業公會」舉行之「第九屆第三次會

員代表大會」。

23日 國稅局核定本會92年度機關團體所得稅結算申報案，應納稅額為零。

26日 本會9月2 6日下午邀集內政部、教育部及行政院大陸委員會等相關單位

代表召開有關「大陸人民繼承權」、「大陸非法入境者之遣返」及「大

陸學歷採認」相關事宜座談會議，本會董監事陳長文等7人出席。

27日 本會與經濟部、台中世貿中心共同主辦「兩岸經貿講座」 台中場

次，邀請曾文雄博士及吳再豐會計師（信安會計師事務所）主講「大

陸勞工加班工資計算與組建工會解析」及「兩岸政府對關聯企業查核

的影響及因應」。

環保署函告本會，略以大陸籍「粵油8 0 1」貨輪於9月9日1 7時2 0分許，

在彰化縣芳苑鄉外海涉嫌排放油污，經海巡署空巡中心錄影存證。本

會已於9月2 7日函告大陸海協會及國家環境保護總局協助轉知我方相關

法令規定，並促請加強海洋污染防治事宜。

召開本會第5屆董監事第1 2次聯席會議，審議通過本會9 5年度業務計畫

暨預算綱要（草案）。

28日 海巡署函告本會，略以外木山籍「新雨 1 6 8號」漁船，於9月2 8日1 7時

5 5分許，在彭佳嶼東北方 3 0海浬處作業時，遭大陸「浙玉連 1 0 9 9號」

漁船衝撞，該船即迅速逃逸；另「新雨1 6 8號」因船體破裂、鍋爐損害

等，經初步估計損失約新台幣2 0餘萬元。本會已於1 0月4日函告海協會

協調有關單位儘速協助查明案情、追究肇事漁船責任並賠償我方漁船

損失。

29日 中共「國家體育總局」體科所研究員李力研先生來台參訪，在高雄晚

餐時因主動脈破裂送醫急救，本會接獲陸委會通報後即瞭解相關情

形。3 0日，本會協請陸委會、境管局趕辦相關手續，李力研先生家屬

於9月30日晚間來台。



1 0 7

本會與經濟部共同主辦「兩岸經貿講座」台北場次，邀請杜啟堯會計

師（勤業眾信會計師事務所）主講「大陸查稅查廠風險與案例分析」。

十月

1日 本會派員參加銘傳大學傳播學院主辦之「 2 0 0 5兩岸傳播學術交流研討

會」。

2日 高雄市「澄清湖旅行社」接待之大陸旅行團一行 1 5人在南投集集發生

車禍事，本會即請南投旅行公會理事長代表本會轉致慰問，另續與組

團旅行社及領隊保持聯繫，瞭解相關情形並協處。

4日 本會與經濟部、外貿協會高雄辦事處共同主辦「兩岸經貿講座」高雄

場次，邀請曾文雄博士及吳再豐會計師（信安會計師事務所）主講

「大陸勞工加班工資計算與組建工會解析」及「兩岸政府對關聯企業查

核的影響及因應」。

海巡署函告本會，略以外木山籍「新雨 1 6 8號」漁船，於9月2 8日1 7時

5 5分許，在彭佳嶼東北方 3 0海浬處作業時，遭大陸「浙玉連 1 0 9 9號」

漁船衝撞，該船即迅速逃逸；另「新雨1 6 8號」因船體破裂、鍋爐損害

等，經初步估計損失約新台幣2 0餘萬元。本會已於1 0月4日函告海協會

協調有關單位儘速協助查明案情、追究肇事漁船責任並賠償我方漁船

損失。

5日 本會派員前往桃園與航警局和境管局中正機場服務站人員就協處人身

安全事宜交換意見並工作餐敘。

6日 本會派員前往高雄與高雄市旅行公會理監事就協處人身安全事宜交換

意見並工作餐敘。

本會與經濟部、外貿協會台南辦事處共同主辦「兩岸經貿講座」台南

場次，邀請杜啟堯會計師（勤業眾信會計師事務所）主講「大陸查稅

查廠風險與案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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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與經濟部共同主辦「兩岸經貿講座」台北場次，邀請杜啟堯會計

師（勤業眾信會計師事務所）主講「大陸查稅查廠風險與案例分析」。

十月

1日 本會派員參加銘傳大學傳播學院主辦之「 2 0 0 5兩岸傳播學術交流研討

會」。

2日 高雄市「澄清湖旅行社」接待之大陸旅行團一行 1 5人在南投集集發生

車禍事，本會即請南投旅行公會理事長代表本會轉致慰問，另續與組

團旅行社及領隊保持聯繫，瞭解相關情形並協處。

4日 本會與經濟部、外貿協會高雄辦事處共同主辦「兩岸經貿講座」高雄

場次，邀請曾文雄博士及吳再豐會計師（信安會計師事務所）主講

「大陸勞工加班工資計算與組建工會解析」及「兩岸政府對關聯企業查

核的影響及因應」。

海巡署函告本會，略以外木山籍「新雨 1 6 8號」漁船，於9月2 8日1 7時

5 5分許，在彭佳嶼東北方 3 0海浬處作業時，遭大陸「浙玉連 1 0 9 9號」

漁船衝撞，該船即迅速逃逸；另「新雨1 6 8號」因船體破裂、鍋爐損害

等，經初步估計損失約新台幣2 0餘萬元。本會已於1 0月4日函告海協會

協調有關單位儘速協助查明案情、追究肇事漁船責任並賠償我方漁船

損失。

5日 本會派員前往桃園與航警局和境管局中正機場服務站人員就協處人身

安全事宜交換意見並工作餐敘。

6日 本會派員前往高雄與高雄市旅行公會理監事就協處人身安全事宜交換

意見並工作餐敘。

本會與經濟部、外貿協會台南辦事處共同主辦「兩岸經貿講座」台南

場次，邀請杜啟堯會計師（勤業眾信會計師事務所）主講「大陸查稅

查廠風險與案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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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日 本會派員參加中山大學主辦之「2 0 0 5年藝術與文化研討會：高雄、香

港、上海、文化、創意、新城市」。

12日 本會邀集陸委會、經濟部、交通部、財政部、教育部、經建會、農委

會、勞委會、金管會、中央銀行、商業總會與工業總會等單位召開

「台商服務聯繫小組」94年度第7次會議。

13日 舉行9 4年第3季慶生會，本會慶生會自本9 4年11月份起，採每月舉行乙

次之方式辦理。

14日 本會派員參加國立台灣藝術大學主辦之「2005兩岸當代藝術研討會」。

本會派員參加中國文化大學戲劇系主辦之「 2 0 0 5兩岸戲劇教育教學研

討會」。

17日 關於陸委會函請協助我方人民陳女士查尋其父在大陸遺骸安葬地點

事，本會函請海協會協處，另將本會處理情形函復陸委會與陳女士。

完成本會95年度業務計畫暨預算書，奉核函送陸委會。

18日 本會派員出席旅行公會全國聯合會「第二屆第二次會員代表大會」。

19日 本會派員參加台北市新生代社會福利基金會主辦之「 2 0 0 5年兩岸大學

生文化交流－讓生命發光研習營」座談會。

本會依立法院「中華民國9 4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審查總報告（修正

本）」審議結果，辦理軍公教退休人員轉任本會敘薪自9 4年1月1日生效

事宜，函報陸委會、主計處、人事行政局、立法院預算中心、立法院

內政及民族委員會、立法院預算及決算委員會等機關（單位）。

本會與全億建設股份有限公司，完成現址辦公處所續租3年有關之房屋

租賃契約及車位租賃契約簽約事宜，租賃期限均自9 4年11月7日起至9 7

年11月6日止。

20日 衛生署疾病管制局電告本會，我方查獲巴拿馬籍貨輪自大陸走私之禽

鳥，經檢測後已驗出呈禽流感H 5 N 1陽性反應，請本會通報大陸方面，

本會即於當晚先電告、後發函海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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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派員出席旅行業品質保障協會「第六屆第二次會員大會」。

本會旅行服務處與「台灣省旅行商業同業公會聯合會」就協處人身安

全交換意見並工作餐敘。

召開本會部分基金彈性運用第3季檢討會議。

21日 大陸海協會表示希望我方提供遭驗出呈禽流感H 5 N 1陽性反應之船名及

大陸籍船員名單，本會依疾管局提供之「大佶」號 2 5位大陸船員資料

函告海協會。

24日 本會派員前往澳門接返情緒異常之我方人民湯桂賢先生，並拜會我駐

澳門辦事處就人身安全相關事宜交換意見。

27日 境管局在馬祖執行大陸偷渡犯遣返作業，計遣返大陸偷渡犯1 6 8人，接

回我方人民1人，本會派員前往參與作業。

大陸偷渡犯薛賢清先生9月在工地重傷昏迷住院，臺北縣蘆洲警分局請

本會通知大陸家屬，本會參與遣返作業時洽請福建省臺辦協處。

本會旅行服務處與紅十字會總會、境管局同仁，就協處兩人身安全事

宜交換意見並工作餐敘。

28日 本會派員參加佛光人文社會學院舉辦之「第2屆兩岸現代文學發展與思

潮學術研討會」。

本會與經濟部共同主辦「兩岸經貿講座」台北場次，邀請史芳銘會計

師（漢邦會計師事務所）主講「大陸實施『個所得稅管理辦法』對台

商的影響與因應」。

陸委會函復本會晉升陳榮元科長為經貿服務處副處長、晉升林源芳科

長為法律服務處副處長事，同意備查，奉核陳、林兩位副處長晉升案

於10月27日生效並令頒週知。

29日 本會派員參加真理大學舉辦之「2 0 0 5年兩岸基督教與當前大學教育會

議」。

31日 召開本會第5屆董監事第2次臨時聯席會議，會中通過本會第六屆董監

事名單，會後董事長宴請與會董監事並致贈紀念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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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

1日 本會派員參加中華青年交流協會邀請「兩岸青年學者論壇大陸訪問團」

來台之歡迎活動。

召開本會稽核小組第256次會議。

4日 本會派員參加中華文物學會主辦之「渾厚華滋－黃賓虹書畫紀念展」

開幕式。

核定本會法律服務處一級專員高富月等1 9員晉升案，自9 4年11月2日生

效並令頒週知。

8日 本會旅行服務處與「高雄市觀光協會」就協處人身安全交換意見並工

作餐敘。

9日 我方民眾朱唐女士為向海軍後勤司令部申辦二代子女權益承受事宜，

亟須查尋其養父唐先生生前大陸原籍配偶行蹤，立法委員張顯耀服務

處函請處理，本會函請海協會協處。

10日 本會旅行服務處與「澳門航空公司台灣分公司」就協處人身安全交換

意見並工作餐敘。

本會於11月1 0日函請海協會儘速協助瞭解我方「發達輪」船舶及我方

人員現況，提供必要協助，確保船員權益。

11日 本會派員參加台北市廣播電視節目製作商業同業公會主辦之「海峽兩

岸影視同業製作經營研討會」。

15日 本會派員出席第1 2期旅行業經理人訓練班，講授本會與旅行業相關之

業務。

為提升本會為民服務品質及交流業務等目標，行政院9 5年度補助本會1

億元，有關經常門及資本門工作計畫概算 除編列於陸委會95年度

計畫項下外，並納編於本會95年度業務計畫暨預算中。

中華救助總會與陸委會合辦「關懷在台大陸配偶生活成長講座」，本會

派員擔任講座。

16日 本會邀集陸委會、經濟部、交通部、財政部、教育部、經建會、農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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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勞委會、金管會、中央銀行、商業總會與工業總會等單位召開

「台商服務聯繫小組」94年度第8次會議。

本會與經濟部共同主辦「兩岸經貿講座」台中場次，邀請史芳銘會計

師（漢邦會計師事務所）主講「大陸實施『個人所得稅管理辦法』對

台商的影響與因應」及王介良先生主講「大陸市場的收款風險與預防

之道」。

17日 本會派員參加沈春池文教基金會主辦之「兩岸博物館經營管理與文化

產業發展研討會」。

本會派員參加嘉義市旅行商業同業公會「第八屆第一次會員代表大

會」。

本會派員前往境管局參加「研商協助於大陸地區遺失護照國人返國事

宜」會議。

本會派員參加嘉義市旅行商業同業公會「第八屆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

及台灣省旅行公會聯合會「第四屆第十四次理監事聯席會」。

召開本會稽核小組第257次會議。

18日 本會派員參加新竹市旅行商業同業公會「第五屆第一次會員代表大

會」。

本會與經濟部共同主辦「兩岸經貿講座」台中場次，邀請史芳銘會計

師（漢邦會計師事務所）主講「大陸實施『個人所得稅管理辦法』對

台商的影響與因應」及王介良先生主講「大陸市場的收款風險與預防

之道」。

漁業署函告本會，略以我方高雄市籍「祥全順號」漁船於11月9日凌晨

在金門東南東方約3 0浬處海域，遭不明貨輪撞擊，船長楊君及船員共4

人連同該船，經大陸「閩惠漁1 0 4 6號」拖救至泉州大乍港。本會於本

日函請海協會儘速協調有關單位儘速安排楊君等人返台。

19日 11月1 9日至2 0日，本處於台北縣翡翠灣福華飯店舉辦「提昇服務品質

教育訓練」，邀請世新大學江中信副教授及原動力團訓總經理楊紹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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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擔任講座，本次計有會務同仁66人參加（含中區、南區服務處）。

21日 本會旅行服務處與「遠東航空公司」就協處人身安全交換意見並工作

餐敘。

22日 本會旅行服務處與「港龍航空公司」就協處人身安全交換意見並工作

餐敘。

23日 本會派員參加中華視聽傳播基金會邀請大陸「中國文藝演出物質協會

參訪團」來台之歡迎活動。

舉行本會94年10月11月份慶生會。

24日 台北地方法院公證處李欣蓉公證人來會講授大陸「公證法」立法後相

關問題，由林淑閔副秘書長主持，本會同仁30餘人參加，氣氛熱烈。

25日 召開本會稽核小組第258次會議。

26日 關於在上海遺失證照、跳樓自殺受傷致滯留大陸之我方 精神病患李女

士返臺事，本會協助家屬向外交部趕辦護照，並詳告在上海辦理落地

簽證手續、申辦補發臺胞證、健保醫療費核手續及護送返臺等應注意

事宜;另協調境管局、中華航空、港龍航空協助李女士由上海直接搭機

返臺，再補辦入境手續。

28日 陸委會函復本會修訂之「會務人員退職撫卹辦法」、「會務人員職等薪

級評定要點」、「約聘人員管理辦法」等3項人事規章同意備查事，奉

核令頒週知。

29日 我方安達天下旅行社遭大陸業者冒名攬客，本會致函海協會要求大陸

有關單位儘速查處不法，維護我方業者合法權益。

十二月

1日 本會旅行服務處與「中華兩岸旅行協會」新任理事長及理監事就協處

人身安全交換意見並工作餐敘。

本會與經濟部共同主辦「兩岸經貿講座」台北場次，邀請本會台商財

經法律顧問簡永光先生（利懋顧問有限公司董事長）主講「台商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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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宏觀佈局進行兩岸與境外之財務調度」。

陸委會函復本會修訂之「會務人員請假規則」、「員工休假補助作業準

則」同意備查，奉核後令頒週知。

海巡署函告本會，略以我方基隆籍「進得 1 2號」漁船於1 0月1 3日2 0時

2 0分許，在東經1 2 3度0 6分、北緯2 6度52  分我方專屬海域作業時，遭

「閩霞漁1 9 3 9號」丟擲石塊、以船體撞擊船艉等惡意攻擊驅趕，並強行

取走「進得1 2號」船集漁燈所聚集之魚群，造成該船受損及獲損失。

本會已於12月1日函請海協會儘速協處。

2日 陸委會函復本會修訂之「會徽頒贈要點」、「會務人員因公加班報支加

班費辦法」、「約聘人員離職儲金給與辦法」及「工讀生管理要點」等

4項規定原則同意備查，奉核並令頒週知。

召開本會第6屆董監事第1次聯席會議，選舉張俊雄先生為董事長，許

勝發先生、張俊宏先生、游盈隆先生為副董事長，並通過游副董事長

盈隆續兼任秘書長、續敦聘孫運璿先生為名譽董事長。

3日 本會派員出席「觀光領隊協會」舉行之「第七屆第二次會員代表大

會」。

4日 本會派員參加國立歷史博物館主辦之「王朝秘寶－古中原考古文物展」

開幕式活動。

5日 本會成立律師志工團，並自1 2月6日起由律師志工每日2班次提供法律

諮詢服務。

6日 本會派員參加銘傳大學主辦之「第9屆兩岸關係暨大陸新聞報導獎頒獎

典禮」暨「兩岸新聞交流的發展趨勢」研討會。

關於大陸「國家體育總局」李力研研究員醫療費 7 2萬餘元事，該局將

醫療費如數匯至高雄醫院帳戶，並由該院查收無誤，本案協處完成。

本會派員赴第9期旅行業經理人訓練班講授「兩岸旅遊交流與展望」。

辦理會務人員退職準備金提撥率自9 5年1月參照公務人員調整為1 2 %，

奉核後令頒週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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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日 中華救助總會於1 2月7日至8日在陽明山天籟溫泉會館辦理大陸配偶在

台生活座談會，本會派員參加。

召開本會稽核小組第259次會議。

8日 邀請黃育玲律師來會講授「家庭暴力防治法實務」，本會同仁近3 0人參

加，氣氛熱烈。

9日 本會9 4年與新光投信提前中止契約及9 5年全權委託證券投資信託公司

管理檢討及約期屆滿委託對象奉核後函報陸委會核備。

12日 陸委會函囑就大陸籍青年在澳門關閘邊檢大樓幫旅客搬運行李，涉及

非法工作，請加強宣導事，本會於本日上網並轉知台商協會。

13日 本會派員與「境管局大陸停留組」就協處人身安全交換意見並工作餐

敘。

14日 召開本會稽核小組第260次會議。

15日 本會派員參加雲林縣旅行商業同業公會「第四屆第一次會員代表大

會」。

21日 綜合服務處三級專員林燕文奉核定自 9 5年1月1日起暫派駐南區服務處

兩個月，負責業務管理。

秘書長主持基層員工職稱替代職銜研討會議，邀集銓敘部李若一政務

次長、人事行政局顏秋來副局長、陸委會人事室陳豐文主任、警察大

學林克昌教授及本會科長以上人員共同研商。

22日 邀請紀冠伶律師來會講授「兩岸婚姻及其衍生之問題處理」，本會同仁

近30人參加，氣氛熱烈。

召開本會稽核小組第261次會議。

24日 境管局在馬祖執行大陸偷渡犯遣返作業，計遣返大陸偷渡犯1 6 8人，接

回我方人民3人，本會派員前往參與作業。

本會晚間獲報高雄市「長谷旅行社」接待之大陸觀光客黃先生下午在

花蓮九曲洞遭落石擊中受傷送醫，幸無生命危險，惟需住院療養。本

會即協處大陸領隊沈明源及黃君入境證延期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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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商韓先生在廣州遇害，本會即電請領事局於 2 3日發出護照，當晚確

認家屬在廣州機場落地辦證之登機許可；家屬二人於 2 4日搭機抵達廣

州處理善後。本會另詳告辦理死亡公證書之時程與應攜帶文件及骨灰

通關等善後事宜。

25日 本會派員參加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與遠景基金會主辦之「全球化與中

國大陸發展」學術研討會。

27日 本會派員參加「彰化縣旅行商業同業公會」舉行之「第七屆第一次會

員代表大會」暨歲末迎春晚會。

本會與經濟部共同主辦「兩岸經貿講座」台北場次，王介良先生（王

介良國際企管顧問有限公司）及倪維會計師（海峽兩岸企管顧問股份

有限公司）主講「大陸市場的收款風險與預防之道」。

28日 本會派員參加「桃園縣旅行商業同業公會」歲末迎春晚會。

本會與經濟部、外貿協會台南辦事處共同主辦「兩岸經貿講座」台南

場次，史芳銘會計師主講「大陸實施『個人所得稅管理辦法』對台商

的影響與因應」。

召開本會稽核小組第262次會議。

29日 辦理金寶電子工業（股）公司、仁寶電腦工業（股）公司及康舒科技

（股）公司擬捐贈本會 9 4年度會務運作維持經費各為 3 5 0萬元、4 0 0萬

元、250萬元事。

30日 舉行本會12月份慶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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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交流統計資料

項 目 93年 94年 歷年總計 資料來源

協商談判 0次 0次 22次（80.1-94） 海基會

項 目 93年 94年 歷年總計 資料來源

驗證 海基會

1、大陸寄來副本 124,616件 95,239件 880,321件（82.6-94）

2、我方寄往大陸副本 88,194件 81,820件 586,971件（82.6-94）

3、當事人申請驗證 106,909件 82,874件 691,088件（82.6-94）

4、完成驗證 106,726件 83,295件 654,393件（82.6-94）

查證 659件 2,124件 5,870件（82.6-94）

項 目 93年 94年 歷年總計 資料來源

司法文書送達 8,376件 7,870件 35,354件（80.6-94） 海基會

司法案件證據調查 175件 129件 814件（80.6-94）

刑事犯遣返 刑事警察局

台灣刑事犯

１、函大陸協緝 28人 96人 634人（79-94）

２、大陸緝獲執行遣返 21人 15人 81人（79-94）

３、大陸主動遣返 0人 0人 92人（79-94）

大陸刑事犯

１、要求我方遣返 0人 0人 18人（79-94）

２、我方緝獲執行遣返 0人 0人 12人（79-94）

３、我方主動遣返 0人 0人 19人（79-94）

02

（二）文書驗證、查證業務

（三）司法協助業務

（一）協商談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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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93年 94年 歷年總計 資料來源

查獲大陸走私槍械 18枝 8枝 2,501枝 刑事警察局

（77-94）

查獲大陸走私毒品 578.974公斤 4700.6公斤 11,979.307公斤 法務部統計處

（85-94）

第一級 137.991公斤 1.4公斤 814.837公斤

（海洛因、嗎啡、鴉片） （85-94）

第二級（安非他命、大 143.074公斤 4699.2公斤 10,806.811公斤

麻、罌粟、古柯鹼） （85-94）

第三級 295.866公斤 0公斤 355,616公斤

（K他命） （91-94）

第四級 2.043公斤 0公斤 2.043公斤

（安非他命原料等） （94）

收容偷渡犯 1,783人 1,113人 50,241人 入出境管理局

（76-94）

遣送偷渡犯 1,440人 2,352人 47,130人

（76-94）

尚未遣送偷渡犯 2,622人

（94）

項 目 93年 94年 歷年總計 資料來源

行政送達 48件 73件 292件（80.6-94） 海基會

行政調查 165件 143件 740件（80.6-94）

兩岸漁事糾紛 6件 59件 159件（80.3-94） 農委會漁業署

（五）刑事犯罪

（四）行政協助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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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93年 94年 歷年總計 資料來源

大陸地區人民來台 187,403人 157,612人 1,406,372人 入出境管理局

（77-94）

處理大陸旅行重大意外事件 3件 1件 220件（79.10-94） 海基會

調處旅行糾紛 0件 0件 62件（79.10-94）

項 目 93年 94年 歷年總計 資料來源

兩岸經貿總額 561.89億美元 717.01億美元 4,348.56億美元 經濟部

（80.1-94） 國際貿易局

台灣對大陸出口總額 412.25億美元 517.73億美元 3,451.04億美元

（80.1-94）

台灣自大陸進口總額 149.64億美元 199.28億美元 897.52億美元

（80.1-94）

經濟部核准赴大陸 2,004件 1,297件 36,703件 經濟部投審會

投資件數 （80.1-94）

經濟部核准赴大陸 69.40億美元 60.06億美元 472.99億美元

投資金額 （80.1-94）

大陸公佈台商協議 4,002件 3,907 68,533件 大陸

投資件數 （1979.1-2005） 「外經貿部」

大陸公佈台商協議 93.06億美元 103.6億美元 902.95億美元 「國家統計局」

投資金額 （1979.1-2005）

大陸公佈台商實際 31.17億美元 21.5億美元 417.73億美元

投資金額 （1979.1-2005）

受理經貿糾紛案件 154件 192件 1,461件 海基會

（80.1-94）

經貿糾紛涉及人身 124件 133件 847件

安全事件 （80.1-94）

（六）人員往來

（七）經貿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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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93年 94年 歷年總計 資料來源

兩岸信件往返 16,197,030件 16,168,114件 269,463,438件 交通部
（77.3-94） 統計處

1.台灣寄大陸 9,280,373件 9,398,239件 117,608,612件
（77.3-94）

2.大陸寄台灣 6,907,013件 6,769,875件 151,854,826件
（77.3-94）

兩岸掛號郵件查詢 8,728件 20,544件 71,521件 海基會
（82.5-94）

1.台灣查驗單 7,551件 16,985件 47,547件
（82.5-94）

2.大陸查驗單 1,177件 3,559件 23,974件
（82.5-94）

兩岸通話往返

1.台灣通往大陸 289,035,219次 318,610,184次 1,792,978,013次
電話次數 （78.6-94）
台灣通往大陸 1,286,702,911 1,369,443,937 6,639,320,794分鐘 交通部
電話分鐘 分鐘 分鐘 （78.6-94） 統計處

2.大陸通往台灣 228,595,500次 298,044,463次 1,464,141,173次
電話次數 （78.6-94）
大陸通往台灣 645,109,422 790,814,715 4,027,703,211分鐘
電話分鐘 分鐘 分鐘 （78.6-94）

項 目 93年 94年 歷年總計 資料來源

文化服務 3,461 4,206 32,669 海基會

（80.3-94）
經貿服務 12,960 14,560 129,136

（80.3-94）
法律服務 282,734 212,715 1,969,878

（80.3-94）
旅行服務 4,103 5,443 70,998

（80.3-94）
合計 303,258 236,924 2,202,681

（80.3-94）

（八）郵電往返

（九）服務統計（含櫃檯、電話、信件）


